民防工程施工图报审表
	工程名称
	
	初步设计阶段审核意见单
或初步设计批复文号
	

	工程地点
	
	项目编号
	

	类型
	建式
	防护等级
	核 级
常 级
	批准计划数
	                   m2

	平时用途
	
	设计调整数
	增    m2  ， 减   m2

	战时用途
	
	民防建筑面积
	 m2

	设计单位
	
	民防使用面积
	m2 

	设计资质证书号
	
	民防掩蔽面积
	 m2

	送审类别
	初审
	
	复审
	
	非民防区建筑面积
	 m2

	建设单位
	
	初审编号
	

	建设单位地  址
	
	建设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联系人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承诺保证：

1、本申请人保证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无误，且本承诺保证为本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2、该工程实际建造民防建筑面积不小于民防部门审批面积，具体以有资格的测绘单位进行的实测面积为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填表须知：

1、本页由申请人填写；            

2、每个单体工程应分别填写本表；

3、工程地点请填明所在区（县）、路、弄、号；

4、如工程由多个单元组成，战时用途需分开填写清楚，如“2个二等人员掩蔽部、1个物资库、1个移动电站”；

5、复审项目需填“初审文号”。








